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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根本基础。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我国制定“退耕还林（草）”

战略决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西部地区人民营造一个新的生

存和发展空间，从根本上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

状况。实施“退耕还林（草）”的战略决策，必须尊重群众意

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确保林草的成活率；必须遵循自然规

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行综合治理；必须严格

执行国务院关于“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

的法规措施；必须认真落实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规范，树

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协调观；必须建立和健全西部地区

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充分利用价格杠杆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生

态平衡。① 党的“十六”大规划了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蓝

图，同时又要求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西部大

开发的根本宗旨之一，就是要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家园，设法让西部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

康。因此西部大开发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依法推进

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草）整体工程，实施国家六大林业重点建

设工程，继续完善退耕还林（草）的激励机制。

① 宋才发：《西部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草）法律保障探讨》，《青海民族研

究》，2005 年第 2 期。



一、治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

恶化是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自然生

态环境中，森林是陆地生态环境的主体，又是人们生产生活最重

要的物质资源。它不仅能涵养水源、保护水土流失、防风固沙，

而且能净化水质、空气，为人类提供一个美好的生产、生活环

境。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超过了它提供的木材及其林副

土特产品的价值。据有关资料显示，今日“寸草不生”的黄土

高原，在春秋战国时代却有 4. 8 亿亩原始森林，覆盖率高达

53%。历经秦汉开始的 2000 多年的烽火蹂躏和垦耕破坏，到新

中国成立前夕残余森林不足 0. 3 亿亩，覆盖率仅为 3%。西部地

区又是素以辽阔天然草场著称，草地畜牧业历来是西部地区传统

的基础产业。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记载，1995 年我国草原

面积达 3 亿公顷，95%以上分布在西部与内蒙古地区，这是我国

重要的生态大屏障。然而西部地区单位草地面积的畜产品产出率

很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到二十几分之一。自然生

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持续发展面临的严重问

题之一。① 其突出表现在森林面积急剧萎缩，生物多样性品种锐

减，草地沙化加速，淡水资源严重污染等。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

积达到 356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1 /3 土地荒漠化和水土

流失的速度还在加剧，每年沙化土地达到 3460 平方公里，相当

2 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草）及其法律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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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年流失掉 1 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① 而全国 1 /3 的水土流失

又发生在西部，譬如，1998 年长江特大洪水的发生，就直接造

成近 1000 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1999 年 3 月开始，伴随着一股

强大的冷气流从境外进入西北地区，滚滚黄沙横扫了大半个北

方，给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损失。这不仅严重地影响

了西部自身的发展，而且对全国在 21 世纪的发展也构成了新的

威胁。

退耕还林（草）是从根本上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

途径。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360 万平方公里，西部约占

80%；全国每年新增荒漠面积 2400 多平方公里，大都也在西部。

造成西部地区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根本原因是毁林毁草垦荒、陡

坡种粮。目前全国 15 度到 25 度的坡耕地面积为 1. 9 亿亩，25 度

以上的有 9100 万亩，其中西部地区就占 70%以上。② 据历史资

料记载，我国自秦汉至清代，山林管理曾封禁了 9 次，开禁了

23 次。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

家一直把陡坡地（大于 25 度的耕地）的退耕还林作为防止水土

流失的重要措施，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然而过去退

耕还林属于强制性执行的政策，因而形成“愈退愈垦”、“愈垦

愈穷”之势。这次西部地区的退耕还林（草）工程与以往的不

同之处就在于，它是在尊重农牧民意愿的前提下，由国家拿出粮

食向农牧民换林换草。实事求是地说，农牧民之所以在陡坡上选

种粮食纯粹是为了解决饥饿和生存问题。陡坡耕地难耕种、粮食

产量低，但这却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他们不可能在失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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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情况下去考虑国家的整体生态环境问题。所以，朱镕基曾

代表国务院在西部地区开发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西部地区

如果不加快恢复林草植被，治理水土流失，长江、黄河日渐淤

积，洪水灾害不能得到根治，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地区永无宁日。

从长远看，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下去，还会对中华民族的生存

条件构成严重威胁。必须从现在起，高度重视和突出抓好西部地

区生态环境建设，并把它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他还

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充分利用目前粮食供应充裕的有利条件，坚

决执行“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

措施，加快恢复林草植被和生态环境建设。① 坡耕地是造成水土

流失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就是实行退耕还林

（草）。就全国整体而言，尽管坡耕地数量很多，但是由于粮食

单产极低，实行退耕还林（草）对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影响不大。

从长远看，退耕还林（草）以后，长江、黄河上中游地区生态

环境得到改善，水土流失和旱涝灾害减少了，中下游地区和平川

地就可以稳产高产粮食，整个农业生产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因

此国务院果断地做出决定，由国家向农民无偿地提供粮食，实行

以粮代赈，引导农民改变陡坡地的种植方式，最终把退耕还林

（草）决策变成为农民群众的自觉行为。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实现退耕地“退得下，还得上，稳得住，不反弹”。实践证明，

“以粮代赈”的政策是由林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决定的，它以法

规的方式保证了对植树种草人经济损失的合理补偿。

西部大开发的宗旨之一就是要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良性循

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19 条明确规定：“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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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① 各级人民政府对

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珍稀、濒危的野生

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具有重大科学文化

价值的地质构造、著名溶洞和化石分布区、冰川、火山、温泉等

自然遗迹等，应当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严禁破坏。尤其要加强对

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止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

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

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无论是开发单位还是

建设单位，都必须把环境保护纳入计划，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

度，防治在生产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

臭气体等有害物质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开发、建设项目中

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使用。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必须限期治理。城

乡建设一定要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的特点，保护植被、水域和自然

景观，促进生态平衡。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

大部分区域森林覆盖率十分低下，譬如，青海省仅为 0. 35%，

新疆为 0. 79%，宁夏为 15. 4%，甘肃为 4. 33%。因此，西部大

开发必须遵循《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建设和保护以绿洲

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实行封山绿化，保护植被，发展植草业，严

禁在大江大河源头上游地区进行森林砍伐，切实贯彻执行国务院

关于退耕还林的法规条例，再造山川秀美家园，逐步实现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为了规范退耕还林活动，保

护退耕还林者的合法权益，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优化农村产业结

构，改善生态环境，我国自 2003 年 1 月 20 日起实施了《退耕还

林条例》。该《条例》规定：凡“国务院批准规划范围内的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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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林活动，适用本条例。”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严格执行“退耕还

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措施，“退耕还林

必须坚持生态优先”。《条例》第 5 条规定了退耕还林应当遵循

的原则：“（1）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2）政策引导和农民自愿退耕相结合，谁退耕、谁造林、谁经

营、谁受益；（3）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

则草，综合治理；（4）建设与保护并重，防止边治理边破坏；

（5）逐步改善退耕还林者的生活条件。”第 8 条还规定：“退耕

还林实行目标责任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与退

耕还林工程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签订责任书，明确其应当承

担的责任。”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

中也明确指出：“林业不仅要满足社会对木材等林产品的多样化

需求，更要满足改善生态状况、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需要，生态

需求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决定》提出我国林业要

在退耕还林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林业跨越式发展三步

走”的具体战略目标是：第一步到 2010 年，使森林覆盖率达到

19%以上；第二步到 2020 年，使森林覆盖率达到 23%以上；第

三步到 2050 年，使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 26%以上，基本实

现山川秀美。②

西部大开发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六”

大规划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同时又要求必须把可持续发

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

不损害子孙后代利益的发展。在这里“可持续”是以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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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指的

是生态、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发展，而完整意义的可持续发展则是

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经济和可持续社会三者的和谐统一。其中可

持续生态是基础，可持续经济是手段，可持续社会是结果，它们

统一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自然—经济—社会”三维

复合系统的协调、稳定、持续和健康运行为根本的总目标之中。

过去由于人们意识和技术的局限，经济的发展造成生态环境不同

程度上的破坏，付出了与发展效益不相称的代价。历史教训告诉

我们，必须寻求一条兼顾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发展道路，以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

康发展。早在 1994 年我国政府就发表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

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确定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

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之一，发展应该而且必须是

可持续的。在西部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西部大开发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是西部大开发中的重中之重。西部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是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外延要比全面

小康的内涵和外延宽泛和深入得多，其指标要求就是一项宏大的

系统工程。西部民族地区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要害地区，如果

在开发中不能正确地处理好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关系，生态环

境必将继续恶化，最终将危及西部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生存

和发展。对西部大开发中涉及的环境污染问题，必须实行“首

端控制”，要对各项决策、各类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凡不符

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必须禁止，切实避免在开发中出现“先污染

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以实现环保从“末端控制”转向“首

端控制”的状况。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与西部大开发有关的法律

法规体系，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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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等 12 部法律法规，就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实

现山川秀美，实现可持续发展确立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所以，我

们必须依靠法律制度去解决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二、退耕还林（草）是遏制西部地区

生态环境恶化的重大举措

实施退耕还林（草）决策，为西部人民营造新的生存和发

展空间。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代以治水为要政。大江大河多发

源于西部，上游生态失调，沙漠化、水土流失严重，势必成为中

下游水患和其他自然灾害的根源之一。黄河断流、泥沙淤积、长

江洪水泛滥、水患严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只有为西

部地区营造一片片森林，种出一片片绿地，才能真正恢复秀美山

川。只有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才能得到

科学的开发和利用，才能圆满地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整体目标。正

因为如此，1999 年 8 月国务院曾紧急发出《关于保护森林资源、

制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通知》，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毁林开垦

行为，大力植树造林。朱镕基总理在甘、青、宁 3 省考察时指

出，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要有重点、有步骤地推

进，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坚持不懈地搞好生态林工程

和水土流失治理。“治理水土流失，要采取退耕还草、封山绿

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措施。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坚决实行

坡耕地退田还林，要封山绿化，保护植被，发展林草业及相关产

业，开展多种经营，开辟新的增收门路。退耕的坡地造林，可以

实行个体承包的办法，把造林任务承包到户、到人，谁造林，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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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谁受益。对造林种草所需苗木、种子和用工，国家给予适

当补贴。对退耕并达到造林要求的农户的口粮，在一定年限内由

国家采取以粮代赈、无偿提供的办法，以调动农户退田还林的积

极性。”① 实际上从 1998 年开始，中央就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

设重点县的水土保持、生态林和天然林工程等建设投资增大了力

度；西部地区的各省、区、市认真编制所属县、乡、村的实施规

划，按山、水、田、林、路、园综合治理的思路，体现大战略、

大农业的格局，力争达到“山绿、水清、人富”的建设目标。

在实施退耕的方法上，西部各省、区、市从实际出发，以基本农

田为突破口，实施以改（坡改梯）促退，以调（大种经济林、

调整产业结构）促退，以移（把深山老林的人移出来）促退，

以封（封育）促退，切实保持生态平衡。四川省西部的 57 个县

自 1999 年底全面停止了天然林采伐，实行常年管护，460 多万

公顷原始森林得到救治；位于长江上游的云南省，自 1998 年底

就封存了采伐工具，严禁砍伐森林，全面开展造林护林活动；位

于长江、黄河源头的青海省启动源头环保工程，以遏制草地退化

趋势，提高水源涵养能力，保护青藏高原特有的生态基因资源。

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草）试点工程全面启动。1999 年 10 月，根

据国务院“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

的指示精神，四川省、陕西省和甘肃省率先搞退耕还林（草）

试点，共完成了退耕还林（草） 671. 9 万亩的任务。在 3 省退耕

还林（草）试点工程初战告捷的前提下，2000 年春，国务院因

势利导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确定在长江上游（以三峡库区为

界）的云南、四川、贵州、重庆、湖北和黄河上中游（以小浪

底库区为界）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山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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